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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
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GC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
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3800）

自願公告

股權權益更新

本公告乃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以通知市場，於 2025年 7月 27

日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主席朱共山先生（「朱先生」）告知本公司，彼
透過Asia Pacific Energy Fund Limited持有的好倉及擁有投票權的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
權益總數已降至 5,295,695,156股（其中 558,466,552股股份透過衍生權益持有），約佔
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8.59%。誠如本公司過往年報所闡釋，Asia 

Pacific Energy Fund Limited最終由一項全權信託持有，而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

為該信託的受託人，朱先生及其家族（包括朱鈺峰先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兼朱先生之
子）則為受益人。

本公司了解到，朱先生已委聘法律顧問且正在採取適當行動，以確保在切實可行的情
況下儘快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章）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項下的權益披
露申報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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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完成所有必要申報後，本公司將在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向市場提供更新信息，說明其
過往在相關中期報告、年度報告、公告及╱或通函中已作出的披露所有必要變更。

朱先生已告知本公司，彼對本公司的業務前景及展望仍充滿信心。朱先生亦已表示彼
擬於彼認為適當之時考慮進一步投資本公司股份，而彼知悉倘作出任何投資行為，均
需符合以下條件：(i)遵守所有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，包括證券及期貨條例、香港聯合
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以及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；(ii)視乎彼時市
場情況；及 (iii)是否存在合適的交易窗口且並無任何未公佈的內幕消息。

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，本聲明並不構成購買股份的承諾或保證。

朱先生將全權酌情決定是否於未來購買股份，並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、上市規則、

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以及其他適用規則及規例予以披露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

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GC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

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朱共山

香港，2025年 7月 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（主席）、朱鈺峰先生、朱戰軍先生、孫瑋女士、 

蘭天石先生及楊文忠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鍾泰博士、沈文忠博士、李俊峰先生及葉棣謙先生。


